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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泛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云泛会专审〔2023〕第099号                    
关于墨江县智慧教学一期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绩效监控报告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财政局：

根据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财政局（以下简称“贵单位”）与云南泛正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我所”）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及《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重点项目绩效监控、2022年度县级财政预算支出重点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墨财发〔2023〕364号），我所接受你单位委托，于2023年11月10日之前对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以下简称“被监管单位”）智慧教学一期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跟踪监管。

贵单位的责任是协助被监管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协调被监管单位及时为跟踪监管工作提供所要求的项目资料、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被监管单位对提供的与跟踪监管有关的项目资料、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我所的责任是按照《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重点项目绩效监控、2022年度县级财政预算支出重点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墨财发〔2023〕364号）、《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审计业务约定书计划和执行跟踪监管工作，并在跟踪监管工作的基础上，对被监管单位智慧教学一期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发表审计意见。在跟踪监管工作过程中，我所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原始资料、实地查看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合理确信被监管单位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我们相信，我所的跟踪监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目前跟踪监管工作已经结束，现将跟踪监管情况报告如下：

一、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一）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申请情况
2022年4月26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向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交《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给予安排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资金的请示》（墨教体发〔2022〕32号），申请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资金1,372.80万元，分三年支付，分期支付比例为3:4:3，第一年支付411.84万元，第二年支付549.12万元，第三年支付411.84万元。

2022年5月15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第七期）和2022年7月26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第2次专题会议，同意安排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资金1,372.80万元。
（二）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情况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现代化、云南省“互联网+教育” 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要求，普洱市教育体育局于 2021 年 3 月起实施普洱市教育体育局教育信息化整体提升工程，项目采用市级层面聚焦“普惠”，区县层面聚焦“深度应用”试点的模式建设。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墨江教育信息化建设，以教育信息化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强化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素养，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教学新模式，实现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为抓手，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推进教育优质发展为目标，聚焦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采取“先行先试”思路，按照分步走的方式，将墨江一中作为试点，开展智慧教学建设，基于市级项目基础，试点探索教学全场景的闭环建设，实现因地制宜与统筹兼顾下的墨江智慧教育建设。
该项目围绕1个建设核心，强化配套1个保障体系，完成建设2个工程（1个教学场景闭环和1个示范打造），实现1个建设目标。项目内容包括：1.智慧课堂系统：智慧课堂教室端软硬件33套、智慧课堂教师端软硬件165套、智慧课堂学生端软硬件1815套；2.中学个性化学习系统：高中三个年级数学学科共1320人次，高中三个年级物理学科共880人次；3.新高考系统：学生考勤和请假功能，AI考务管理，家校沟通APP，电子班牌48块。
2022年7月22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和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墨江县智慧教学（一期）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代建方，履行建设期内部分项目法人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编制项目总体进度计划，督促现场各方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依法开展招标工作，与中标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审核工程结算、组织竣工结算等职能。
2022年8月22日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程序选定讯飞南亚东南亚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并于2022年8月27日签订了《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采购合同》，合同价款1,342.09万元，节约项目资金30.71万元，资金节约率2.24%。采购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项目竣工验收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402.627万元；2023年11月30日前支付536.836万元；2024年11月30日前支付402.627万元。合同约定交付方式为：项目软硬件设备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完成交付。
2022年10月28日云南省墨江第一中学、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讯飞南亚东南亚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署了墨江县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验收单。合同约定相关软硬件配套设备安装部署到位，软件完成账号开通，具备使用条件，功能培训完成，已投入使用。

（三）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支付情况
2023年1月12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向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支付411.84万元，其中：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第一年费用402.627万元，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节余奖励9.213万元（决算结果低于估计总投资的，投资节余奖励为差额部分30%）。当日云南墨江锦远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讯飞南亚东南亚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支付402.627万元。
（四）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跟踪监管情况

本次2023年度跟踪监管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涉及资金402.6270万元。根据《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重点项目绩效监控、2022年度县级财政预算支出重点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墨财发〔2023〕364号）的要求，我所检查了项目决策、过程、验收等相关资料，跟踪监管项目资金402.6270万元，占2023年度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100.00%。

二、跟踪监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款项支付，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
根据《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采购合同》的约定：第一笔项目款402.6270万元于项目竣工验收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2022年10月28采购方、销售方、使用方签署验收证明，第一笔项目款应于2022年12月9日之前完成支付，实际支付日期为2023年1月12日。

根据《墨江县智慧教学（一期）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协议书》的约定：若确认的决算结果低于估算总投资，在决算结果确认后30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投资节约资金的30%管理费用。2022年10月30日形成《墨江县智慧教学一期（试点）建设项目结算书》，应于2022年11月29日之前支付该管理费用，实际支付日期为2023年1月12日。

未及时与代建方和使用方确认项目进展，未及时收集项目资料归档保存
三、审计建议

（一）建立健全项目风险管理，改善项目管理水平，加强项目风险控制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程序，规范资金支付使用的程序和方法，按合同约定进行资金支付。

（三）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按项目档案管理要求，及时完善项目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四）做好项目绩效目标的申报，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环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围绕项目绩效目标，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展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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